关于[案件号（2017）京0112民初21632号]涉案房产缴费说明
北京市地质工程公司：
我公司受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的委托，对[案件号（2017）京0112民初21632号]的涉案房屋北京市通州区新华西街宏鑫花园二期（北京ONE项目）B地块住宅2号楼9套商品房（1603、1703、1803、1903、2003、2103、2203、2803、2903房产）自2015年5月20日至2017年5月19日的房屋租金进行鉴定。
根据北京市物价局、北京市房屋土地管理局颁发的《关于房地产中介服务收费的通知》（京价（房）字[1997]第398号）规定，房地产评估收费采用累进计费方式，评估收费标准如下：
	[bookmark: OLE_LINK12][bookmark: OLE_LINK13]档次
	房地产价格总额（万元）
	累进计费率（‰）

	1
	100以下（含100）
	5

	2
	101——1000
	2.5

	3
	1001——2000
	1.5

	4
	2001——5000  
	0.8

	5
	5001——8000
	0.4

	6
	8001——10000
	0.2

	7
	10000以上
	0.1


根据估价委托人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提供的《委托函》，该案件所涉及的房产鉴定费用缴纳义务人为贵公司，故现告知贵公司评估前需预缴评估费用人民币8万元，我公司确认收到上述预缴评估费后将出具收据。待鉴定结果出具后，我公司将确定准确的评估费用。届时，我公司将对预缴评估费多退少补，并收回收据，开具正式发票。
我公司账户信息如下：
公司名称：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
银行名称：交通银行北京中轴路支行
银行账号：110060739012015026873
银行行号：交739

联系人：杨红英
联系电话：82253558-172





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
2018年1月31日
